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条例（试行）

一、总则
第1条 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坚持“四个面向”，聚焦中子、光子(x射线和γ射线)以及微波等射线探测方向相关前沿技术与实验方法研究及应用，联合相关领域的优秀科研人员共同开展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研究。
第2条 为切实推动实验室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实验室的研究平台，在广东省科技厅、东莞市科技局的支持下，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设立专项开放基金，择优资助射线探测相关技术与应用领域的研究课题。开放课题依据实验室公布的课题申请指南，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确定。
二、资助范围
第3条 开放课题资助对高精度射线探测相关技术与应用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应符合实验室公布的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第4条 开放课题优先资助学术思想新颖、依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合理、短期内可取得具体成果的研究课题。
三、课题申请和审批
第5条 国内（含港澳）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在职研究人员，均可向本实验室提出课题申请，申请者应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
第6条 申请者须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申请书经所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实验室。
第7条 实验室收到开放课题申请后，室务会根据课题所属方向在学术委员会中选择5~7名委员组成课题评审专家，经专家评审后，依据“择优支持”原则，给出评审意见，并将入选名单上报实验室室务委员会。
第8条 最终获资助的开放课题由实验室室务委员会决定。
第9条 获批资助的课题申请人在申请书的基础上，根据批准通知,认真填写《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任务书（技术开发合同）》，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实验室，作为拨款和检查的依据。逾期不报，又不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项目，作为自动放弃处理。
第10条 课题申请者应是课题实际主持人，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申请项目数，连同在研的开放课题数不得超过两项。已获得资助者再次申请，申请书须附已资助项目的研究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以及主要研究成果。
四、课题管理
第11条 经批准的开放课题负责人将作为实验室客座人员，负责课题的实施，每项开放课题需联系一名实验室固定人员参与（合作者，由课题申请者提出），协助课题的实施。
第12条 开放课题分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研究期限均为2年，原则上不予延期。在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向实验室提交课题研究成果，中期提交进展报告，课题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实验室提交《结题报告》，并作好财务结算、设备清理和科技资料的归档工作。
第13条 实验室对开放课题实行动态管理，对执行情况良好、成果突出的课题将加大支持力度，对执行情况不好的课题将减少资助乃至中止课题。
五、经费管理
第14条 开放课题负责人按照批准金额和评审意见，提交年度工作计划。申请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需在研究工作计划内提出申请。
第15条 开放课题的经费由实验室按年度下拨至课题具体实施的研究单位，经费主要用于课题所需的材料费、加工费、分析测试费、会议费、客座人员劳务费及论文版面费等。
第16条 如开放课题因故中断或无法继续进行时，实验室有权中断课题经费的使用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并收回结余的经费。
第17条 研究工作中用开放课题经费购置、加工的仪器设备和装置归申请人所在单位所有。
第18条 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严格按照广东省财政厅、科学技术厅和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的有关财务规章制度执行，单独建帐，专款专用。
第19条 如果课题负责人未按要求使用课题经费，实验室有权通过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追回费用，并向该单位科技管理部门通报情况。
六、成果管理
第20条 开放课题所取得的论文、成果和专利等研究成果由实验室、研究者本人和其所在单位共享。
第21条 开放课题发表论文，需将本实验室合作者列为论文作者之一，
增加论文作者署名单位，标注如下：
“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 东莞，523803”，或“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Particle Detection Technology，Dongguan, 523803, China"；
同时，在论文的致谢中需要加注：“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批准号：2024B1212010005）资助”，或“supported b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Particle Detection Technology（Grant No.2024B1212010005）”。
第22条 开放课题发表的中文论文需向实验室报送期刊封面、目录页和论文正文的复印件及论文电子档，英文论文可传送期刊发给作者的reprint电子文档，以便备案。
第23条 开放课题涉及成果保密问题，课题负责人应与实验室签订特殊协议并按协议有关条款处理。
七、附则
第24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归广东省高精度射线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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